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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手淫服务非犯罪但应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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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和上海均以容留卖淫罪判处

记者梳理资料发现，近年来，对于“提
供手淫服务”， 各地不同法院的认定和判
决不一。2004年福州福清法院审理的汤某
等涉嫌按摩店手淫服务案，被告人行为构
成容留卖淫罪；2010年上海市徐汇法院审
理的徐某涉嫌发廊手淫服务案，亦认定容
留卖淫罪；而2008年重庆市黔江法院审理
的庞某涉嫌会所色情按摩案协助组织卖
淫罪未获认定。

广东扬权律师事务所律师文开齐指
出，出现不同判决的原因在于，目前中国
未有法律明确提及手淫服务是“卖淫”。
“然而，‘提供手淫服务’ 在社会道德层面
是会受到谴责的，相关部门或许可通过拘
留或罚款等方式，对这种行为进行惩罚。”
他介绍，按照现阶段的中国法律，在治安
管理意义上完全可以对“手淫等服务”进
行惩罚，而并非一定要并入“卖淫罪”。

公安部2001年有相关批复

据记者了解，早在2001年，包括口淫、
手淫、 鸡奸等行为就被公安部认定为卖淫
行为。

公安部《关于对同性之间以钱财为媒
介的性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公复字
[2001]4号 2001年2月28日)认为，不特定
的异性之间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 财物为
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包括口淫、
手淫、鸡奸等行为，都属于卖淫嫖娼行为。
对性关系作了广义的解释， 不限于异性之
间的性交，而包括与性有关的行为；也不限
于异性之间与性有关的行为， 还包括同性
之间畸型的性行为。但批复不是法律，也不
是行政法规，甚至不是正宗的行政规章，其
法律效力有限。

目前，各地公安在执法中，都按这个
批复对按摩店的色情服务者和组织进行
处罚。

北京警方：认定“打飞机”为卖淫嫖娼
广东高院：手淫服务非犯罪但应查处

广 东 佛
山市南海区
一理发店店
主雇请多名
按摩女提供
“波推”、“打
飞机”等色情
服务，检方以
“涉嫌卖淫嫖
娼” 提起公
诉，但随后又
以“不应当追
究被告人刑
事责任”为由
撤回起诉，三
被告人无罪
释放。 近日，
南海警方再
次破获同类
案件， 但由
于法律规定
此类行为并
不属于卖淫
行为，如何处
理及是否移
送起诉引发
争议。

有关“提供手淫服务
不属卖淫罪”引发社会各
界关注。广东高院26日晚
回应称， 提供手淫服务
(“打飞机”)的行为，现行
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
未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
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此
类行为不认定为犯罪。

广东高院回应指出，
提供手淫服务的行为明
显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
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应由有关机关依法查处，
而此类行为是否作为犯
罪及如何处理，应由立法
机关和司法解释部门予
以明确。

北京警方遇到“打飞
机”、“胸推”等，又是执行
什么标准以及如何处理
的呢？

据一线执法民警介
绍，认定卖淫嫖娼，主要
看行为主体之间主观上
是否就卖淫嫖娼达成一
致，如已经谈好价格或者
已经给付金钱、 财物，并
且已经着手实施，但由于
其本人主观意志以外的

原因， 尚未发生性关系
的； 或者已经发生性关
系， 但尚未给付金钱、财
物的，都可以按卖淫嫖娼
行为依法处理。

民警称， 像“打飞
机”、“胸推”等均属色情
服务， 在北京警方多年
的实际执法中， 均认定
为卖淫嫖娼。

■综合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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